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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卫生陶瓷行业准入标准

为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，遏制产能过快增长，促进转型升级，

加快转变发展方式，提高建筑卫生陶瓷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

和《工业转型升级规划（2011-2015 年）》等法律法规和规划政策，

制定本准入标准。

一、建设布局

（一）新建项目应符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、国家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、土地供应政策等规划政策，布局合

理、发展适度。

（二）东南沿海地区控制产能增长，重点发展高品质、高附加

值产品，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，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。中

部和西部地区高起点、高水平、高质量因地制宜地承接产业转移，

重点发展轻量化、节水型产品。

（三）严禁在非工业规划建设区和城市建成区等区域内新建和

扩建项目。己在上述区域内投产运营的建筑卫生陶瓷项目，未达到

本准入标准的，应通过整改在 2016 年年底前达到；整改仍未达到的 ，

应依法迁出或关停。

二、规模、工艺和装备

（一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应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等

政策要求，严禁采用《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

指导目录》中的工艺和装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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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新建项目应符合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的规定，

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厂区划分功能区域，按《建筑卫生陶瓷工厂设

计规范》（GB 50560）建设。

（三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选用《建材行业节能减排先进适用技

术目录》中的技术，配套建设除尘设施和烟气脱硝、脱硫装置，采

用能效等级高、本质安全的工艺和装备，提高生产线自动化水平。

（四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采用清洁能源或煤洁净气化技术，严

禁使用本质安全性差、热工效率低、污染物排放高的简易煤气发生

炉。窑炉采用高效耐火保温材料和温场自控系统。

（五）严禁生产、使用有毒有害色釉料和原料，杜绝重金属污

染和放射性超标。

三、质量管理

（一）建筑陶瓷产品质量符合《陶瓷砖》（GB/T 4100）、《陶 瓷

板》（GB/T 23266）等国家标准。瓷质砖产品通过国家强制性认证。

（二）卫生陶瓷产品质量符合《卫生陶瓷》（GB 6952）、《卫 生

洁具 便器用重力式冲水装置及洁具机架》（GB 26730）等国家标准。

五金配件质量稳定、耐用。严禁生产排污管内面没有施釉的卫生洁

具产品。

（三）产品放射性符合《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》（GB 6566）。

（四）合法使用商标，标注生产地，严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和

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。

（五）健全质量管理制度，建立质量管理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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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节能降耗

（一）建筑卫生陶瓷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应符合《建筑卫生陶瓷

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（GB 21252）要求。

（二）新建项目应符合《建筑卫生陶瓷工厂节能设计规范》（GB

50543）要求，配套建设余热综合利用装置。

（三）年耗标准煤5000 吨及以上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企业，应

每年向当地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提交包括能源消费情况、能源利用

效率、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、节能措施等内容的能源

利用状况报告。

五、清洁生产

（一）采用清洁生产技术，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，建筑陶

瓷工艺废水全部回用，卫生陶瓷工艺废水回用率不低于 90%，污废

水应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。

（二）环保设施完善可靠，粉尘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主要

污染物排放达到《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25464）要求。

（三）防治粉尘无组织排放，原料、成品和固体废弃物运输应

遮盖、防止遗撒，堆场应加围墙和顶盖。

（四）防治粉体制备、压坯成型、抛光修边等重点工段噪声，

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）。

（五）建设环境风险防范设施，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

建设环境管理体系。

六、安全生产和社会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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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防护必须“三同

时”，建立符合规定的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制度。

（二）按照《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标准》开

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，强化安全生产基础建设。建设职业健

康安全管理体系。

（三）建立安全事故预警机制，健全重大危险源检测、评估、

监控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

（四）依法足额缴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失业保

险、生育保险费。

七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项目投产前和正常生产期间，地方工业主管部门负责监

督检查本地区建筑卫生陶瓷企业和生产线执行本准入标准情况。

（二）工业和信息化部依企业申请公告符合本准入标准的建筑

卫生陶瓷生产线和企业名单，接受社会监督并实行动态管理。

公告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

八、附则

（一）本准入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台湾、香港、

澳门地区除外）所有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线和企业。

（二）本准入标准引用的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相关规划政策，

按其最新版本执行。

（三）本准入标准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工业和信息化

部负责解释。


